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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需求及要求

一、建设背景

产业地图是一种综合应用信息化、数字化方式展示产业经济、空间布局的表现形式，是对产业

现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的全新表现形式和解读方式。能够直观的反应区域产业发展和布局现

状、并为规划未来产业发展重点和空间布局提供指引性作用。围绕增强武汉市“世界竞争力、区域

带动力、未来支撑力”的目标，通过开展武汉市产业地图项目建设，加强全市产业规划和布局统筹，

以产业地图统筹全市产业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实现“产业基地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产业布局集聚化”提供支撑。

二、建设目标

通过空间定位、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技术，对全市各区所选取的代表性产业及对应的重点性

支撑企业进行空间定位和产业地图建设。在此基础上，对照重点产业，对全市重点产业、重点支撑

企业进行空间定位和建库，开展重点产业地图建设。同时，建设武汉市产业地图信息平台，为提升

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提供直观的、科学的依据。

三、建设内容和要求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开展区级产业地图建设

（1）开展需求调研，编制工作方案

开展需求调研，梳理项目建设的目标和内容，编制项目建设工作方案、技术方案，对项目建设

各项内容进行设计，指导项目实施。

（2）数据标准化处理和建库

对市发改委提供的各区重点支撑企业数据（地址描述、企业名称、营业状况等）进行标准化处

理，通过地址匹配引擎对重点支撑企业进行空间定位和建库，按照街道单元对产业信息进行空间统

计。

（3）绘制区级产业地图

依据重点支撑企业空间位置、重点产业街道级统计结果，绘制区级产业地图。

2、开展重点产业地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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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产业企业数据空间化处理及建库

对武汉市各重点产业对应的重点支撑企业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数据建库工作，开展各企业数据的

精确空间定位和上图。

（2）产业空间分布统计

对照“世界竞争力、区域带动力、未来支撑力”三个方面，对全市重点产业以及支撑企业按照

行政区、街道单元进行空间分布统计。

（3）绘制重点产业地图

按照支撑企业空间位置、各类产业街道级统计结果，编制重点产业地图。

3、开展武汉市产业地图建设

（1）全口径产业信息空间化处理和建库

以对武汉市产业信息、企业信息进行空间化处理和建库，实现各产业在空间上的精准定位。

（2）编制武汉市产业地图

按照产业总体布局、重点区域统计、产业领域统计、产业分布、产业区域热力图等类型制作武

汉市产业地图，直观的反应区域产业的现状布局和空间特征。

（3）搭建武汉市产业地图分析展示平台

搭建“武汉市产业地图”平台框架，研发分类查询、空间统计、产业分布（产业热力图）、区域

产业画像等功能。

（4）开展体制机制建设

开展数据更新、数据共享、平台使用维护的体制机制建设，保障武汉市产业地图信息平台的稳

定运行和应用支撑。

四、建设依据和标准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3]27 号）

2、《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分级保护管理规范》（BMB20-2007）

3、《信息技术设备安全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4943.1-2011

4、《信息安全技术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管理基本要求》GB/T2924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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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安全技术政府门户网站系统安全技术指南》GB/T31506-2015

6、《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7、《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要求》

8、《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GB21139-2007）

9、《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技术规范》（CH/Z 9001-2007）

10、《地理空间框架基本规定》（CH/T 9004-2009）

11、《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CH/T 9005-2009）

12、《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要求》（CH/T 9013-2012）

13、《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运行服务规范》（CH/T 9014-2012）

14、《计算机软件配置管理计划规范》（GB/T 12505-90）

15、《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GB 8566）

16、《计算机软件质量保证计划规范》（GB/T 12504）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18、《计算机软件产品开发文件编制指南》（GB 8567）

19、《软件维护指南》（GB/T 14079）

20、《软件文档管理指南》（GB/T 16680）

五、基本要求

1、报价应采用包干制。

2、供应商可针对采购人的特点提出合理、可行的特色服务条款。

3、服务期间，针对日常各项事务运行、突发事件、统计分析等，均应做好详细档案管理记录并

整理成完整档案资料，以便应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合同期满后，应将管理的全部档案资料无条件移

交采购人。

4、采购文件描述未尽内容，由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补充完善。

5、公司人员若发生任何纠纷等问题均与采购方无关。

6、如有违反相关承诺或违规的情况，经查属实，由当事人负责相关法律责任。

7、响应文件中应包括办理与该项目相关的各种手续的费用。

8、响应文件中应提供相关的标准、规范。

9、响应文件中应说明时间安排及保证措施。

10、响应文件中应说明对各项标准实施办法及考核办法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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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响应文件中应说明服务人员的配备方案及承诺。

12、响应文件中应附主要拟派服务人员五险缴纳情况证明材料及承诺。

13、响应文件中应对其他优惠条款做出说明。

14、响应文件中应提供供应商的相关资质、证明、税务登记证等材料以及供应商认为应提供的

其它材料。

六、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按采购人提供的招标范围、技术需求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如供应商未提供服务

方案或服务方案严重偏离本项目招标范围或技术需求的，则该供应商的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2、保证服务期的措施（必要时提供周期表）。

3、服务期内提供免费 7*24 电话支持服务。

4、供应商应当负责招标实现中涉及的全部技术服务工作。

5、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本项目需要的运输和服务等全部费用，如有缺失，视为供应商免费提供，

采购人不再为此项目支付任何费用。

6、供应商应遵守采购人的规定，服从采购人管理部门统一调度，统一结算,杜绝安全事故的发

生，如在实际作业中发生了安全事故一切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7、质量标准：应满足但不限于招标文件规定，还应满足有关国家、行业规范的标准。

8、在有效服务期内出现中标单位与第三方合同纠纷等问题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9、在有效服务期内，如中标单位在人员配置、工作管理、质量控制等各个方面不能满足招标文

件、政府采购合同的相关要求或没有实现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承诺，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10、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时对项目方案作适当修改。

11、除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外，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分包或挂靠本项目。如发

现中标单位以转包、分包或挂靠的方式谋取中标，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赔偿。

12、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提供的项目验收标准和程序进行项目验收。

注：（1）应商需提供真实、有效资料，若因提供虚假资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2）不接受出现过泄密事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1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付款30%，验收后付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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